


新北市立鶯歌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106學年度第一學期 

家庭教育推動小組會議紀錄 

壹、時間: 106年 9 月 14日(星期四) 12:30 

貳、地點: 行政大樓四樓會議室 

參、主席: 孔校長令文 

肆、記錄：陳宜君老師 

伍、出席: 各委員(如簽到表) 

陸、主席報告：略。 

柒、工作報告： 

1、106學年度第一學期家庭教育工作重點報告  

2、其他事項： 

(1)本校家庭教育執行小組設置要點已於 9月 04日行政會報通過修定，並陳鈞

長核可(如附件三)，並將依要點於每學期召開二次，原則上將併同本學生

輔導工作委員會議中召開。  

(2) 本校志工隊共有志工人數 15人，目前運用單位有圖書館、總務處、生輔

組定期執勤，請運用單位安排執勤時間後告知所屬志工，並請於每月 5日

將志工服務簽到表送至輔導室。 

(3)預計於 9月底前安排期初志工大會，請運用單位列席說明工作項目，並於

會中頒發志工聘書。 

     

柒、針對工作報告之討論事項: 

1、 林木盛委員(進修部主任):針對工作報告第 2-(2)項部份提問，進修部學

生想要擔任志工的志工徵選條件與工作事項? 

2、 何仲蓉委員(輔導主任)回應: 志工以有意願且時間能配合為主，志工隊

長媒合服務機會。 

3、 主席回應：進修部可以推薦學生已有拿到志工手冊且受過基礎訓練為優

先。 

4、 洪崇嚴委員(導師): 針對工作報告第 2-(2)項部份提問，志工執勤是否

有臂章可以辨識?學校推行禮貌運動，希望學生看見志工應該主動問候。 

5、 何仲蓉委員(輔導主任)回應:輔導室已經有製作識別證給志工配戴，可



供師生辨識。 

6、 劉仁昌委員(學務主任)回應:朝會向學生宣講看見志工應該要主動禮貌

打招呼問好。 

玖、討論事項： 

（一）案由一擬定本校 106學年度第一學期家庭教育實施計畫(如附件) ，是否

妥適，請討論。 

決議：本學期家庭教育實施計畫由學生輔導工作委員會議決辦理。 

拾、主席結語：本校輔導工作在大家的努力下，執行的相當落實，每一項輔導工作皆

能兼顧，感謝及肯定輔導室團隊的辛苦，以及各相關處室的配合與協助。大家辛

苦了 

 

拾壹、臨時動議：無 

拾貳、散會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附件 

新北市立鶯歌工商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 

推動家庭教育實施計畫 

一、依據：家庭教育法及本校年度輔導工作計畫。 

二、實施目的： 

(一)落實親、師、生對家庭教育應有之概念，並用教育的力量推展優質的家庭教

育環境，期使發揮家庭教育之功能。 

(二)配合教育部政策，推動家庭世代交流，增進親子關係、祖孫關係，宣揚

敬老、尊老、親老的世代傳承社會。 

(三)增進學生與家人間之良好溝通與互動能力。 

三、實施對象：全校教職員生及家長 

四、實施內容 

活動項目 實施內容 時間 參加對象 執行單位 

家長日 

(另簽辦理) 

一、 學生學習成果展覽 

9/9(六) 上午

8:00~12:00 
全校家長 

教務處 

學務處 

總務處 

實習處 

（各科） 

輔導室 

二、親職教育講座 

1.主題：陪孩子走一段感情路~談如

何面對青少年的情感經驗 

2.講員：李韋姍心理師(張老師基金會 

台北分事務所心理師) 

三、班級親師座談暨 IEP 座談會 

四、出版 106 學年度親職手冊 

全國祖孫週 

活動 
祖孫週班會主題討論 

9/29(五)下午

15:10~16:00 
全體學生 

輔導室 

學務處 

電影欣賞暨心

得徵選 

1.影片欣賞：寶貝老闆  

2.心得徵選：挑選優秀作品十件給 

 予獎勵 

 

10/6(五)下午 

13:00~15:00 

 

電影欣賞社

成員 

電影欣賞

社 

輔導室 



「創意親子互

動四格漫畫」 

藉由繪畫創意過程讓學生向家人表

達心中的體悟與情感，增進親人互動

之和諧氣氛，並提升學生溝通和情感

表達之能力 

10/16 起徵件， 

11/10 截止收件 

一、二年級

學生，三年

級自由參加 

輔導室 

106年度「年輕

世代親密關係」

高中職情感教

育活動 

(另簽辦理) 

1、 小團體活動 

2、 小組分享 

3、 短片欣賞 

12/8( 五 ) 下 午

13：00-16：00 

全校學生自

由報名 
輔導室 

家庭教育研習 

(另簽辦理) 

主題：兒少保護暨家庭教育研習 

講師：待聘(新北市社會局社工) 

      輔導室何仲蓉主任 

107/1/25 上午 

9：00 至 12：00 
全校教職員 

輔導室 

教務處 

五、本計畫所需經費由相關輔導工作項目下支應。 

六、本計畫陳請 鈞長核准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

